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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列聲請人聲請提審事件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
　　主　文

聲請駁回。

　　理　由

一、本件聲請意旨略以：聲請人於民國一百一十三年十二月三十

一日，在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○○○巷○○弄○○號○樓家

中，要問母親吃飯沒，二姐不理會，聲請人只是叫二姐開房

門，那叫捶嗎？有踹門嗎？聲請人沒有傷害母親與二姐惡意

的衝突，是二姐、護理師、病人來惹聲請人，聲請人存來的

錢，沒有偷沒有搶，都被家人拿走，錢給家裡這沒問題，聲

請人不可能亂花錢去買安非他命，什麼私人救護車就將聲請

人送到○○○○○○醫院○○院區，聲請人何德何能算嚴重

病人，倘能即刻出院，聲請人願意當一輩子的志工等語。

二、按法院審查後，認為不應逮捕、拘禁者，應即裁定釋放；認

為應予逮捕、拘禁者，以裁定駁回之，並將被逮捕、拘禁人

解返原解交之機關。提審法第九條第一項定有明文。次按嚴

重病人傷害他人或自己或有傷害之虞，經專科醫師診斷有全

日住院治療之必要者，其保護人應協助嚴重病人，前往精神

醫療機構辦理住院。前項嚴重病人拒絕接受全日住院治療

者，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得指定精神醫療機構予以緊

急安置，並交由二位以上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指定之

專科醫師進行強制鑑定。但於離島地區，強制鑑定得僅由一

位專科醫師實施。前項強制鑑定結果，仍有全日住院治療必

要，經詢問嚴重病人意見，仍拒絕接受或無法表達時，應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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填具強制住院基本資料表及通報表，並檢附嚴重病人及其保

護人之意見及相關診斷證明文件，向審查會申請許可強制住

院；強制住院可否之決定，應送達嚴重病人及其保護人。精

神衛生法第四十一條第一項、第二項、第三項分別定有明

文。

三、經查：㈠本院依提審法第七條規定提審聲請人，並透過視訊

設備進行訊問，聲請人雖稱沒有傷害母親與二姊惡意的衝

突，是二姐來惹聲請人云云，然聲請人並未否認敲二姐之房

門，只是認為自己並不構成捶房門及踹房門，但若非聲請人

展現敵意，聲請人之二姐何需躲入房間緊閉房門？聲請人之

二姐躲入房間，如何能稱是二姐來惹聲請人？㈡本院調取相

關資料顯示，兩位鑑定醫師李宜庭、鄭勝允強制鑑定之結

果，聲請人入急診後持續嗜睡數日（高度懷疑為安非他命之

戒斷），清醒後情緒仍高昂易怒，雙手雙腳滿是污垢（雙手

掌處仍腫脹，疑似捶案二姐門導致），認定聲請人有傷害其

二姐之虞而對聲請人申請強制住院，有精神疾病嚴重病人診

斷證明書可稽，足見本件將聲請人送往緊急安置，並無任何

非法逮捕拘禁之情況；㈢關於聲請人住院迄今之病況，劉書

瑋醫師稱聲請人目前情緒比較易變，起伏不定，也跟一些病

房的病患滿多的衝突，躁症復發需要積極治療等語，聲請人

則稱是就是一個輪椅病友來惹聲請人，說要殺聲請人，聲請

人沒有惹到他云云，足信聲請人確有躁症復發易與他人起衝

突之狀況，仍應積極治療；㈣基上，本件並無任何非法逮捕

拘禁聲請人之情況，本件聲請人依提審法聲請本院裁定釋

放，為無理由，應予駁回。

四、按逮捕、拘禁之機關，應於收受提審票後，二十四小時內將

被逮捕、拘禁人解交；如在收受提審票前已將該人移送他機

關者，應即回復發提審票之法院，並即將該提審票轉送受移

送之機關，由該機關於二十四小時內逕行解交；如法院自行

迎提者，應立即交出。前項情形，因特殊情況致解交或迎提

困難，被逮捕、拘禁人所在與法院間有聲音及影像相互傳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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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設備而得直接訊問，經法院認為適當者，得以該設備訊

問，逮捕、拘禁之機關免予解交，提審法第七條第一、二項

定有明文。查本件係依提審法第七條第二項以視訊設備進行

訊問聲請人，聲請人既未解交本院，自毋庸另行諭知解返原

解交機關，附此敘明。　　

五、依提審法第九條第一項後段，裁定如主文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 　　月　　10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家事法庭法　官　文衍正
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
如對本裁定抗告，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，向本院提

出抗告狀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 　　月　　10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李　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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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he-table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width: 100%;
  table-layout: fixed;
  border-collapse: collapse;
  
}

.he-td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min-height: 30px;
  line-height: 150%;
  vertical-align: top;
  padding: 3px 6px 3px 6px;
  border: 1px solid black;
  word-wrap: break-word;
  overflow: hidden;
}

.pen-record {
  display: flex;
  flex-direction: row;
}

.pen-record-an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que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text {
  flex: 1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}

.he-h1 {
  text-align: center;
  font-size: 28px;
  line-height: 200%;
}

.he-h2 {
  line-height: 150%;
}

.he-h3 {
/*  font-weight: bold;
  line-height: 200%;*/
  /*padding-left: 96px;*/
}

/*.he-button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display: inline-block;
  cursor: pointer;
  padding: 0 4px;
  margin: 0 2px;
  background: linear-gradient(#ffffff,#E0E1E2);
  border-radius: 3px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  -webkit-user-select: none !important;
  transition: opacity .1s ease,background-color .1s ease,color .1s ease,box-shadow .1s ease,background .1s ease;
}

.he-button:hover {
  background: #FFF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35) inset, 0 0 0 0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}*/

.ui-resizable-helper {
    border: 2px dotted #888888;
    background-color: #888888;
    opacity: .3;
}

.thin-scrollbar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0px;
    width: 10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5px;
    width: 15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-thumb {
    border-radius: 5px;
    box-shadow: inset 0 0 6px rgba(0,0,0,0.6); 
    background-color: #DDDDDD;
}

/*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*/
table {
    white-space: inherit;
    line-h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w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size: inherit;
    font-style: inherit;
}

@media print {
    .page-break {
        page-break-after: always;
    }
}

/*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*/
* { 
  -webkit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/* Safari/Chrome, other WebKit */
  -moz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/* Firefox, other Gecko */
  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     /* Opera/IE 8+ */
 }

/*selection color*/
::selection{
  background: #009FCC;
}

.barcode {
	font-family: "Free 3 of 9";
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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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列聲請人聲請提審事件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　　主　文
聲請駁回。
　　理　由
一、本件聲請意旨略以：聲請人於民國一百一十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，在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○○○巷○○弄○○號○樓家中，要問母親吃飯沒，二姐不理會，聲請人只是叫二姐開房門，那叫捶嗎？有踹門嗎？聲請人沒有傷害母親與二姐惡意的衝突，是二姐、護理師、病人來惹聲請人，聲請人存來的錢，沒有偷沒有搶，都被家人拿走，錢給家裡這沒問題，聲請人不可能亂花錢去買安非他命，什麼私人救護車就將聲請人送到○○○○○○醫院○○院區，聲請人何德何能算嚴重病人，倘能即刻出院，聲請人願意當一輩子的志工等語。
二、按法院審查後，認為不應逮捕、拘禁者，應即裁定釋放；認為應予逮捕、拘禁者，以裁定駁回之，並將被逮捕、拘禁人解返原解交之機關。提審法第九條第一項定有明文。次按嚴重病人傷害他人或自己或有傷害之虞，經專科醫師診斷有全日住院治療之必要者，其保護人應協助嚴重病人，前往精神醫療機構辦理住院。前項嚴重病人拒絕接受全日住院治療者，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得指定精神醫療機構予以緊急安置，並交由二位以上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指定之專科醫師進行強制鑑定。但於離島地區，強制鑑定得僅由一位專科醫師實施。前項強制鑑定結果，仍有全日住院治療必要，經詢問嚴重病人意見，仍拒絕接受或無法表達時，應即填具強制住院基本資料表及通報表，並檢附嚴重病人及其保護人之意見及相關診斷證明文件，向審查會申請許可強制住院；強制住院可否之決定，應送達嚴重病人及其保護人。精神衛生法第四十一條第一項、第二項、第三項分別定有明文。
三、經查：㈠本院依提審法第七條規定提審聲請人，並透過視訊設備進行訊問，聲請人雖稱沒有傷害母親與二姊惡意的衝突，是二姐來惹聲請人云云，然聲請人並未否認敲二姐之房門，只是認為自己並不構成捶房門及踹房門，但若非聲請人展現敵意，聲請人之二姐何需躲入房間緊閉房門？聲請人之二姐躲入房間，如何能稱是二姐來惹聲請人？㈡本院調取相關資料顯示，兩位鑑定醫師李宜庭、鄭勝允強制鑑定之結果，聲請人入急診後持續嗜睡數日（高度懷疑為安非他命之戒斷），清醒後情緒仍高昂易怒，雙手雙腳滿是污垢（雙手掌處仍腫脹，疑似捶案二姐門導致），認定聲請人有傷害其二姐之虞而對聲請人申請強制住院，有精神疾病嚴重病人診斷證明書可稽，足見本件將聲請人送往緊急安置，並無任何非法逮捕拘禁之情況；㈢關於聲請人住院迄今之病況，劉書瑋醫師稱聲請人目前情緒比較易變，起伏不定，也跟一些病房的病患滿多的衝突，躁症復發需要積極治療等語，聲請人則稱是就是一個輪椅病友來惹聲請人，說要殺聲請人，聲請人沒有惹到他云云，足信聲請人確有躁症復發易與他人起衝突之狀況，仍應積極治療；㈣基上，本件並無任何非法逮捕拘禁聲請人之情況，本件聲請人依提審法聲請本院裁定釋放，為無理由，應予駁回。
四、按逮捕、拘禁之機關，應於收受提審票後，二十四小時內將被逮捕、拘禁人解交；如在收受提審票前已將該人移送他機關者，應即回復發提審票之法院，並即將該提審票轉送受移送之機關，由該機關於二十四小時內逕行解交；如法院自行迎提者，應立即交出。前項情形，因特殊情況致解交或迎提困難，被逮捕、拘禁人所在與法院間有聲音及影像相互傳送之設備而得直接訊問，經法院認為適當者，得以該設備訊問，逮捕、拘禁之機關免予解交，提審法第七條第一、二項定有明文。查本件係依提審法第七條第二項以視訊設備進行訊問聲請人，聲請人既未解交本院，自毋庸另行諭知解返原解交機關，附此敘明。　　
五、依提審法第九條第一項後段，裁定如主文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 　　月　　10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家事法庭法　官　文衍正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如對本裁定抗告，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，向本院提出抗告狀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 　　月　　10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李　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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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列聲請人聲請提審事件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　　主　文
聲請駁回。
　　理　由
一、本件聲請意旨略以：聲請人於民國一百一十三年十二月三十
    一日，在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○○○巷○○弄○○號○樓家中，要問母親吃
    飯沒，二姐不理會，聲請人只是叫二姐開房門，那叫捶嗎？
    有踹門嗎？聲請人沒有傷害母親與二姐惡意的衝突，是二姐
    、護理師、病人來惹聲請人，聲請人存來的錢，沒有偷沒有
    搶，都被家人拿走，錢給家裡這沒問題，聲請人不可能亂花
    錢去買安非他命，什麼私人救護車就將聲請人送到○○○○○○醫
    院○○院區，聲請人何德何能算嚴重病人，倘能即刻出院，聲
    請人願意當一輩子的志工等語。
二、按法院審查後，認為不應逮捕、拘禁者，應即裁定釋放；認
    為應予逮捕、拘禁者，以裁定駁回之，並將被逮捕、拘禁人
    解返原解交之機關。提審法第九條第一項定有明文。次按嚴
    重病人傷害他人或自己或有傷害之虞，經專科醫師診斷有全
    日住院治療之必要者，其保護人應協助嚴重病人，前往精神
    醫療機構辦理住院。前項嚴重病人拒絕接受全日住院治療者
    ，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得指定精神醫療機構予以緊急
    安置，並交由二位以上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指定之專
    科醫師進行強制鑑定。但於離島地區，強制鑑定得僅由一位
    專科醫師實施。前項強制鑑定結果，仍有全日住院治療必要
    ，經詢問嚴重病人意見，仍拒絕接受或無法表達時，應即填
    具強制住院基本資料表及通報表，並檢附嚴重病人及其保護
    人之意見及相關診斷證明文件，向審查會申請許可強制住院
    ；強制住院可否之決定，應送達嚴重病人及其保護人。精神
    衛生法第四十一條第一項、第二項、第三項分別定有明文。
三、經查：㈠本院依提審法第七條規定提審聲請人，並透過視訊
    設備進行訊問，聲請人雖稱沒有傷害母親與二姊惡意的衝突
    ，是二姐來惹聲請人云云，然聲請人並未否認敲二姐之房門
    ，只是認為自己並不構成捶房門及踹房門，但若非聲請人展
    現敵意，聲請人之二姐何需躲入房間緊閉房門？聲請人之二
    姐躲入房間，如何能稱是二姐來惹聲請人？㈡本院調取相關
    資料顯示，兩位鑑定醫師李宜庭、鄭勝允強制鑑定之結果，
    聲請人入急診後持續嗜睡數日（高度懷疑為安非他命之戒斷
    ），清醒後情緒仍高昂易怒，雙手雙腳滿是污垢（雙手掌處
    仍腫脹，疑似捶案二姐門導致），認定聲請人有傷害其二姐
    之虞而對聲請人申請強制住院，有精神疾病嚴重病人診斷證
    明書可稽，足見本件將聲請人送往緊急安置，並無任何非法
    逮捕拘禁之情況；㈢關於聲請人住院迄今之病況，劉書瑋醫
    師稱聲請人目前情緒比較易變，起伏不定，也跟一些病房的
    病患滿多的衝突，躁症復發需要積極治療等語，聲請人則稱
    是就是一個輪椅病友來惹聲請人，說要殺聲請人，聲請人沒
    有惹到他云云，足信聲請人確有躁症復發易與他人起衝突之
    狀況，仍應積極治療；㈣基上，本件並無任何非法逮捕拘禁
    聲請人之情況，本件聲請人依提審法聲請本院裁定釋放，為
    無理由，應予駁回。
四、按逮捕、拘禁之機關，應於收受提審票後，二十四小時內將
    被逮捕、拘禁人解交；如在收受提審票前已將該人移送他機
    關者，應即回復發提審票之法院，並即將該提審票轉送受移
    送之機關，由該機關於二十四小時內逕行解交；如法院自行
    迎提者，應立即交出。前項情形，因特殊情況致解交或迎提
    困難，被逮捕、拘禁人所在與法院間有聲音及影像相互傳送
    之設備而得直接訊問，經法院認為適當者，得以該設備訊問
    ，逮捕、拘禁之機關免予解交，提審法第七條第一、二項定
    有明文。查本件係依提審法第七條第二項以視訊設備進行訊
    問聲請人，聲請人既未解交本院，自毋庸另行諭知解返原解
    交機關，附此敘明。　　
五、依提審法第九條第一項後段，裁定如主文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 　　月　　10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家事法庭法　官　文衍正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如對本裁定抗告，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，向本院提
出抗告狀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 　　月　　10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李　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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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列聲請人聲請提審事件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　　主　文
聲請駁回。
　　理　由
一、本件聲請意旨略以：聲請人於民國一百一十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，在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○○○巷○○弄○○號○樓家中，要問母親吃飯沒，二姐不理會，聲請人只是叫二姐開房門，那叫捶嗎？有踹門嗎？聲請人沒有傷害母親與二姐惡意的衝突，是二姐、護理師、病人來惹聲請人，聲請人存來的錢，沒有偷沒有搶，都被家人拿走，錢給家裡這沒問題，聲請人不可能亂花錢去買安非他命，什麼私人救護車就將聲請人送到○○○○○○醫院○○院區，聲請人何德何能算嚴重病人，倘能即刻出院，聲請人願意當一輩子的志工等語。
二、按法院審查後，認為不應逮捕、拘禁者，應即裁定釋放；認為應予逮捕、拘禁者，以裁定駁回之，並將被逮捕、拘禁人解返原解交之機關。提審法第九條第一項定有明文。次按嚴重病人傷害他人或自己或有傷害之虞，經專科醫師診斷有全日住院治療之必要者，其保護人應協助嚴重病人，前往精神醫療機構辦理住院。前項嚴重病人拒絕接受全日住院治療者，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得指定精神醫療機構予以緊急安置，並交由二位以上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指定之專科醫師進行強制鑑定。但於離島地區，強制鑑定得僅由一位專科醫師實施。前項強制鑑定結果，仍有全日住院治療必要，經詢問嚴重病人意見，仍拒絕接受或無法表達時，應即填具強制住院基本資料表及通報表，並檢附嚴重病人及其保護人之意見及相關診斷證明文件，向審查會申請許可強制住院；強制住院可否之決定，應送達嚴重病人及其保護人。精神衛生法第四十一條第一項、第二項、第三項分別定有明文。
三、經查：㈠本院依提審法第七條規定提審聲請人，並透過視訊設備進行訊問，聲請人雖稱沒有傷害母親與二姊惡意的衝突，是二姐來惹聲請人云云，然聲請人並未否認敲二姐之房門，只是認為自己並不構成捶房門及踹房門，但若非聲請人展現敵意，聲請人之二姐何需躲入房間緊閉房門？聲請人之二姐躲入房間，如何能稱是二姐來惹聲請人？㈡本院調取相關資料顯示，兩位鑑定醫師李宜庭、鄭勝允強制鑑定之結果，聲請人入急診後持續嗜睡數日（高度懷疑為安非他命之戒斷），清醒後情緒仍高昂易怒，雙手雙腳滿是污垢（雙手掌處仍腫脹，疑似捶案二姐門導致），認定聲請人有傷害其二姐之虞而對聲請人申請強制住院，有精神疾病嚴重病人診斷證明書可稽，足見本件將聲請人送往緊急安置，並無任何非法逮捕拘禁之情況；㈢關於聲請人住院迄今之病況，劉書瑋醫師稱聲請人目前情緒比較易變，起伏不定，也跟一些病房的病患滿多的衝突，躁症復發需要積極治療等語，聲請人則稱是就是一個輪椅病友來惹聲請人，說要殺聲請人，聲請人沒有惹到他云云，足信聲請人確有躁症復發易與他人起衝突之狀況，仍應積極治療；㈣基上，本件並無任何非法逮捕拘禁聲請人之情況，本件聲請人依提審法聲請本院裁定釋放，為無理由，應予駁回。
四、按逮捕、拘禁之機關，應於收受提審票後，二十四小時內將被逮捕、拘禁人解交；如在收受提審票前已將該人移送他機關者，應即回復發提審票之法院，並即將該提審票轉送受移送之機關，由該機關於二十四小時內逕行解交；如法院自行迎提者，應立即交出。前項情形，因特殊情況致解交或迎提困難，被逮捕、拘禁人所在與法院間有聲音及影像相互傳送之設備而得直接訊問，經法院認為適當者，得以該設備訊問，逮捕、拘禁之機關免予解交，提審法第七條第一、二項定有明文。查本件係依提審法第七條第二項以視訊設備進行訊問聲請人，聲請人既未解交本院，自毋庸另行諭知解返原解交機關，附此敘明。　　
五、依提審法第九條第一項後段，裁定如主文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 　　月　　10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家事法庭法　官　文衍正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如對本裁定抗告，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，向本院提出抗告狀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 　　月　　10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李　欣


